
1 / 15

上海市关于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89 号，2022

年下达上海市资金 9393 万元，其中，一般项目 2580 万元，

绩效奖励 5837 万元，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智慧图书馆）165

万元，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公共文化云）659 万元，戏曲公

益性演出（濒危剧种免费或低票价演出）50 万元，中央广播

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模拟）运行维护 50 万元，中央广播电

视节目无线覆盖（数字）运行维护 52 万元，同时下达了《中

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分省绩效目标

表》（2022 年度）。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据《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建设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照《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分省绩效目标表》（2022 年度），以着

力深化完善公共文化发展顶层设计，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布局，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为年

度工作总目标，制定与经费相应的目标任务与经费分配计划

一同下达。一般项目资金按因素法，经与市财政局、市体育

局和市统计局沟通，共同拟定了分配方案；绩效奖励资金按

照上一年度公共文化绩效考核成绩，综合考虑人口和财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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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拟制了分配方案；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资金（含智慧图书馆

和公共文化云）通过项目申报评审，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备案

后，拟定分配方案；戏曲公益性演出（濒危剧种免费或低票

价演出）按照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上海地区濒危剧种和补贴

标准，拟制分配方案；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运行维护

费全额拨付给项目实施单位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截

止目前，以上资金已全部按申请额度拨付至相关单位。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部工作通知要求，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本次

绩效自评作为加强财务管理、保证资金安全性和效益性的重

要抓手，组织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上海东方明

珠传输有限公司等项目单位及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开展自评

价工作，收集汇总相关资料，为评价提供基础准备。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根据项目单位上报材料，对照《中央支持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分省绩效目标表》（2022 年

度），梳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填写《绩效自评指标表》，

形成资金使用绩效自评报告。

三、综合评价结论

上海市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

助资金总体推进顺利，全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单位和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深入践

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紧紧围绕“推动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围

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主题主线，市区联动、区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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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以参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为契

机，大力推进群众文化创作，上海 10 个作品入围全国决赛，

创历史新高，口琴重奏《爱上这座城》和小品《我记得你，

你就活着》斩获第十九届群星奖；加快推动公共数字化转型

建设；持续丰富公共文化内容供给；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全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资金使用效果达到了预期

目标。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上海市依照程序进行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申报，一般项目、绩效奖励资金，

依照规定和文件精神已全部拨付到位。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资

金（智慧图书馆）165 万元、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公共文化

云）659 万元，市级已全额拨付至各区及相关项目建设单位,

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及各区图书馆、文化馆项目

建设单位相继收到相关项目建设资金后启动项目建设。戏曲

公益性演出濒危剧种扶持（上海山歌剧）资金已拨付给项目

具体执行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上海

市奉贤区南桥镇社区文体活动服务中心）、上海市崇明区文

化馆。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模拟信号运行维护

费，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运行维护费已拨

付给项目具体执行单位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各项目

申请单位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落实专款专用。



4 / 15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经自查，上海市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 9393 万元，拨付各区 8343.1 万元，拨付市

级单位 1049.9 万元。

（1）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①一般项目 2580 万元，已按《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因素法，全额分配

及拨付至各区。

②绩效奖励 5837 万元，其中市级重点项目 837 万元，

各区绩效奖励 5000 万元。3 个市级重点项目按核定金额拨付

市属单位 437 万元，区属各单位 400 万元；按照年度各区绩

效考核成绩，并综合考量人口因素制定区级绩效奖励资金分

配方案，共计 5000 万元。各项经费均已全额拨付至各区相

关项目建设单位。

③重点项目：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公共文化云）659 万元，市级已全

额拨付至各区及相关项目建设单位，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与其

余 15 个区文化馆项目资金相继收到资金后启动项目建设。

目前已完成 659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根据相关要求，

所有项目合同均已签订，为控制项目执行风险，剩余的资金

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验收合格后支付，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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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资金
（万元）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6 月

资金
执行率

项目
完成率

资金
执行率

项目
完成率

看直播 185.5 70% 100% 100% 100%

享活动 84.093 69% 100% 100% 100%

学才艺 251.1 77% 80% 100% 100%

订场馆 53.307 60% 50% 100% 100%

赶大集 50 60% 90% 100% 100%

建设全民艺术

普及资源总库
35 90% 100% 100% 100%

说明 659
已完成的项目按合同约定
验收完成后支付尾款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智慧图书馆）165 万元，由市、区

两级财政足额拨付至上海图书馆及各区项目建设单位。基础

数据资源细粒度内容建设项目和基础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均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稳步推进，个别项目资金到位较晚和疫

情影响开工较晚，预算执行有所迟滞，截止 2023 年 6 月已

全面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验收。具体见下表：

建设
内容 项目内容 项目资金

（万元）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6 月

资金
执行率

项目
完成率

资金
执行率

项目
完成率

基础
数字
资源
建设

中国古典诗歌、诗画、诗歌吟诵、
汉服、香道中国传统文化慕课。

20 90% 85% 100% 100%

“阅人阅城越百年”上海优秀红
色资源微视频、黄浦江东岸 12 座
云桥百年人文历史故事微视频
等。

20 90% 80% 100% 100%

自然语言处理、人机结合、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改变阅读生活的
技术科普慕课。

20 85% 7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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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数据
资源
细粒
度内
容建
设

嘉定民间文学数据库、嘉定地方
文献数据库 290 册图书资源深度
加工。

15 99.87% 50% 100% 100%

地方古籍文献（本邑文人诗文别
集、本邑大型诗文总集、上海与
江浙地区府县旧志、乡镇旧志等）
深度加工。

17.5 0% 0% 100% 100%

浦东新区的地方特色文献（地区
名人、开发开放、革命文献、特
色主题数字资源等）深度加工。

15 100% 100% 100% 100%

地方文化名人资源（徐汇历史文
化名人生平资料、图片及相关文
献等）深度加工

15 70% 0% 100% 100%

特色地方文献、革命文献、特色
主题（院士讲坛）数字资源、音
视频资源、战疫专题资源等深度
加工。

5 100% 100% 100% 100%

虹口区局委办年鉴及街镇志深度
加工

7.5 100% 100% 100% 100%

闵行区局委办年鉴及街镇志深度
加工

7.5 70% 0% 100% 100%

奉贤区局委办年鉴及街镇志深度
加工

7.5 0% 0% 100% 100%

崇明区地方文献（局委办年鉴等）
深度加工

7.5 100% 100% 100% 100%

杨浦区地方文献深度加工 7.5 70% 0% 100% 100%

说明 165
已启动的项目按合
同约定支付部分费

用

戏曲公益性演出（濒危剧种-上海山歌剧）50 万元，资

金已拨付至项目具体执行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社区文体活动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馆。已执行金额 50 万元，执行率 100%。

崇明区创排《接新娘》、《放心吧 儿子》、《秀姑卖

布》等山歌小戏，时长 90 分钟。全年实际完成演出 50 场。

奉贤区创作排练山歌小戏《亲子时光》，每周开展奉贤

山歌剧传承人培训。2022 年全年实际完成巡演 40 场，2023

年完成了 10 场。这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正能量节目，得到

了观众的高度认同。活动通过各类线上平台进行宣传，扩大

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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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重点项目专项资金 102 万元，其中中央广播电

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模拟信号运行维护资金预算 50 万元，

实际执行 50 万元；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

运行维护资金预算 52 万元，实际执行 52 万元。资金全部用

于工程运行维护，执行率 100%。

（2）各区 2021 年结转专项资金执行情况。2021 年拨付

各区的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9503

万元，包括一般项目资金 3137 万元、绩效奖励资金 5395 万

元（含市级重点项目 454 万元）、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671 万

元、戏曲公益性演出（濒危剧种免费或低票价演出）50 万元，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250 万元。据各区文

旅局统计，共收到财政拨付 2021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8619.7 万元，执行金额 4851.8 万元，

未执行金额为 3767.92 万元，各区已在 2022 年度将结转资

金使用完毕。在 2022 年大上海保卫战中各级公共文化机构

克服困难组织了一系列文化活动，既丰富了市民精神生活又

汇聚了团结抗疫的力量，是公共文化培根筑魂、凝神聚力、

服务城市发展的生动体现，把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和增强人

民的精神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不断用文化为上海这座城市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对中央下达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在市财政局的指导下，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管理

使用。各资金使用单位均有专人负责项目并明确职责，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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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资金分配方案、任务落实方案，明确质量标准，事中控

制和事后监督制度都得到较好执行，确保了项目建设平稳运

行。市财政局、市文旅局指导和督促各区财政局、文旅局参

照绩效管理目标任务，结合各区工作实际，拟制资金使用方

案，召开工作任务推进会，开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培训，确

保年度工作任务落实。各区文旅局、各项目按照规定建立健

全财务管理制度，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上海市财政局、市文

化和旅游局按职责分工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监督和自评，

各区、各项目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公共文化领域人均拥有藏书量逐年提升；智慧图书馆服

务人次增长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次增长率均大幅提升，

群众文化活动参与人次(含线上)有一定提升；由于疫情影响

在线服务显得格外重要，优质在线文化资源，丰富了疫情期

间群众的文化生活。由于 2022 年疫情防控形势极为严峻，

公共文化机构平均组织培训班次数较往年有所减少，县级以

上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每年参加脱产培训时间不足 15天；

线下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压缩，部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项

目因疫情影响目收尾有所延迟，2023 年 6 月底前已完成全部

项目建设和项目验收工作。

濒危剧种扶持项目，崇明区实际完成巡演 50 场，奉贤

区实际完成巡演 40 场。因疫情原因延期的 10 场巡演在 2023

年 6 月底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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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重点项目，2022 年上海市有 1 座广播电视发射

台（转播台）的 1 部调频发射机、1 座中波发射台的 1 部中

波发射机承担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模拟信号转

播任务（中波、调频各 1 套中央广播节目），有 2 部数字电

视发射机承担中央数字电视节目无线覆盖任务(12 套中央电

视节目)和 1 部数字广播发射机承担中央数字广播节目无线

覆盖任务，均达到项目建设质量要求。模拟发射机、数字发

射机达到满功率 100%、满时间 100%、满调制度播出率 100%

的预定目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上海公共文化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

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与促进条例》，对标《上海市关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全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助力提

升城市软实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智慧图书馆）2022 年度建设任

务完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图书馆系统在线服务内容。推进各

级图书馆在上海数字文化网等平台发布更多数字资源，供市

民浏览观赏；同时可以将线上内容制作成展板，扩大受众面，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及广大读者提供服务，

让更多读者了解和喜爱上海的地方特色文化。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公共文化云）项目已经完成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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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项目资源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上海数字文化馆”、

“东方网”、“新华网”以及各区文化云、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等发布资源，供市民随时随地观赏；同时利用乐游上海官

方微信号、视频号、抖音、B 站等多个渠道进行宣推，拓展

受众领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市民共享上海优

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特别是在 2022 年疫情封控期间，在

市委宣传部统一指导下，市群众艺术馆联合各项目建设单

位，整合优质数字资源，牵头全市文化馆和相关单位积极参

与“艺起前行”系列活动，连续推出 6 批 2695 项优质在线

文艺项目，满足了市民足不出户享有丰富文化生活的需求，

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应变力，同时倡导群众文艺创作，助

力疫情防控宣传，凝聚共情共鸣，振奋抗疫信心。

上海山歌剧活动受疫情影响，活动上座率受剧场观众人

数限制，但活动质量、群众知晓度和满意度较高，上海山歌

剧传承机制逐步建立。

推进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是实现上海市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组成部分，是切实保障城

乡居民听好广播、看好电视的重要举措，可以进一步提升广

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确保人民群众免费收听收看中

央一套广播节目，中央三套数字音频广播节目和中央一套、

七套等十二套数字电视节目。

中央广播节目、中央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9%。

上海是特大型人口密集城市，高楼林立，城市建筑环境复杂，

通过一个发射点进行广播电视的信号覆盖，必然会由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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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遮挡产生信号的薄弱区，并且上海城市面积大，城市边

缘郊区的信号质量一般，因此覆盖率为 99%。

（2）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通过实施项目，推动本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

升，各级政府不断优化公共文化设施功能，施整合各类优质

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供给，组织开展市民文化节各项赛事，深

化长三角合作机制，举办 2022 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长三角地区公益广告大赛”“长

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长三角市民写作大赛”等一批品

牌赛事及联动活动，不断增强市民群中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呼应百姓需求，积极探索具有上

海地方特色的数字资源建设，不断丰富公共文化在线服务内

容，持续提升公共文化在线服务能力，助力江南文化、海派

文化、红色文化的深度揭示和传承利用。

广播电视发射台在年初制定相应的运行维护计划，在实

施过程中按照计划执行运行要求和系统维护任务，达到了在

全年 100%完成了按规定完整不间断的转播中央广播电视节

目的任务。

项目具有长期效应。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上海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达到 86 以上。

满意度指标情况说明：2022 年，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委

托零点有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上海高质量建设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满意度测评第三方评估项目，通过对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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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和基层设施的体验式暗访和在线群众满意度调查相结

合的方法，最终满意度平均得分 86.26 分。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年度绩效目标基本完成，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项目进度

迟滞，在情况好转后加快项目建设，按照文化和旅游部规定

的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并顺利通过验收。下一步将

按照《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和《上海市公共文化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实施方案》，厘清各级事权，对应支出责任；强化绩效目

标管理，探索建立项目库制度，进一步完善细化项目资金安

排和执行方案，设置任务时间节点，严格遵守相关制度，加

快中央转款使用执行率，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

表-上海市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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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

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文化旅游局
资金使

用单位
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各区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

额：
13160.92 4817.82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市级） 9393

1049.9 1049.9 100.00%

中央财政资金

（区级）
8343.1 系统已全额拨付各区财政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上

年度中央资金

结转）

3767.92 3767.92 100%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根据财政部原《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5〕527 号）及我市

《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

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12 号）的有关规

定和文化行政部门下达的任务清单对应分配资金，主要

用于我市各级机构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智慧图书馆、

国家公共文化云建设、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等。

无

下达及时性
2022 年我局分批次向市财政递交拨付申请，资金下达及

时性有待加强。

2023 年已按照资金管

理办法要求，完成相

关经费拨付申请，确

保相对应工作任务有

序开展。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以授权支付、国库

直拨的形式拨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

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

89 号）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2022 年当年上海市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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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补助资金市级执行率 100%，区级资金系统已全额拨付

各区财政。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按照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拟定我市资金绩效目标表，

并对各区各项目建设单位随资金下达的同时分解下达了

绩效目标任务，并结合各区工作实际，拟制资金使用方

案，基本实现绩效目标任务。

无

支出责任履职

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2〕270

号），不涉及地方配套资金。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引导和支持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改善基层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

伍建设等,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广大群众读书

看报、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进行文化鉴赏、开展文化

体育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

2022 年，深入贯彻落实《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与促进条例》，对标《上海市关于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

质增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顶层设计，持续优化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与功能，不断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

化生活，创新开展市民艺术夜校，把高品质服务送

到百姓身边。

绩效

指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平均每村电影放映场次 1 场/月 1场/月

平均每个农家书屋更新图书种数 ≥60 种 ≥60 种

平均每个农家书屋开展阅读活动数量 ≥4次 ≥4次

为居村委综合文化活动室配置基本文化服

务设施设备
全覆盖 全覆盖

为村委综合文化活动室送文艺演出场次 ≥5场 ≥5场

公共文化云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及相关直播

场次
≥30 场 ≥30 场

新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更新数量 ≥20 个 不足 20 个

受疫情影响，部分项

目启动较晚，未能按

时完工。

公共文化设施具备数字服务能力 全覆盖 全覆盖

模拟发射机运行维护数量（部） 2 2

数字发射机运行维护数量（部） 3 3

通过地面无线模拟提供中央广播节目（套） ≥1套 2

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中央电视节目（套） ≥12 套 12

全年共完成上海山歌剧巡演 100 场，创新

剧目排演

年底前

完成

崇明区完成 50

场演出；奉贤区

完成 40场演出。

因疫情原因，奉贤区

有 10 场演出未完成，

2023 年 6 月已完成。

质量

指标

为居村委综合文化活动室送以演出、活动

演出任务完成率
100% 100%

戏曲进乡村演出节目中地方戏曲曲目占比 ≥50% ≥50%

公共文化云项目年度任务完成率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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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更新完成率 ≥80% ≥80%

县级以上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每年参加

脱产培训时间
≥15 天 10 天

受疫情影响，部分机

构人员未完成规定参

训天数

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文化专兼职人

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
≥5天 ≥5天

发射机满功率、满时间、满调制度播出率 100% 100%

效

益

指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概率 ≥99% 99%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次增长率 ≥3% ≥3%

群众文化活动参加人次增长率 ≥3% ≥3%

国民综合阅读率 ≥90% ≥90%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稳步提

升
稳步提升

上海山歌剧传承机制
逐步建

立
逐步建立

无线覆盖运行维护可持续性 长期 长期可持续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群众对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 86% 86%

说明 无

注:1 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

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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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关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项资金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

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86 号），2022 年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补助上海市 1478 万元。其中，年

度重点项目补助经费 26 万元，年度一般项目补助经费 873.5

万元，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经费 200 万元，传承人

群研培经费210万元，国家级传承人传承工作补助经费168.5

万元。文件同时下达了项目的绩效目标。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部要求，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针对本市 2022

年度获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补助的项目组织开展自评，对

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资金预期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摸底和检

查。获补助的保护单位认真报送自评材料，并围绕问题提出

了下一步改进措施。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22 年度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及时、完整下拨至相关

区或项目保护单位、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工作高校以及传

承人本人，资金使用规范、体现成效，总体情况良好。部分

项目因疫情防控或资金到位偏晚，影响整体资金的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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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2 年 7-9 月，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财政局按

程序将年度重点项目补助经费 26 万元下拨至上海市徐汇区

人民政府枫林路街道办事处；年度一般项目补助经费合计

873.5 万元（补助 25 个项目）下拨至相关区或项目保护单位；

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经费 200 万元（记录 5 名国家

级传承人）下拨至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上海市

群众艺术馆）；中国传承人群研培工作经费 210 万元下拨至

参与研培计划的本市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共计 4 所高校；国家级传承人

传承工作补助经费 168.5 万元（共 80 名）下拨至传承人所

在单位，再由传承人单位转拨给传承人本人。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经自查，上海市 2022 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

资金补助已执行金额 1206.65 万元，执行率 81.64%，尚未执

行金额 271.35 万元。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重点项目（剪纸（上海剪纸））补助经费 26 万元，

已使用完毕，项目已完成。

年度一般项目补助经费 873.5 万元，已执行金额 705.9

万元，执行率 80.81%，未执行金额 167.6 万元。其中：（1）

18 个项目已执行完毕，共计 603.2 万元，包括：吴歌、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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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瀛洲古调派）、崇明山歌、心意拳（卢氏心意拳）、

木偶戏（海派木偶戏）、黄杨木雕、中医诊疗法（古本易筋

经十二势导引法）、庙会（上海龙华庙会）、越剧、规约习

俗（钱氏家训家教）、元宵节（豫园灯会）、灯彩（上海灯

彩）、徽墨制作技艺（曹素功墨锭制作技艺）、毛笔制作技

艺（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中医正骨疗法（魏氏伤科疗法）、

二胡艺术（江南孙氏二胡艺术）、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南翔

小笼馒头制作技艺）、海派绒绣。（2）6 个项目已执行 102.7

万元，未执行 150 万元，包括：古陶瓷修复技艺已使用 14

万元，未使用 7.4 万元；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已使用 3.5

万元，未使用 17 万元；中医诊疗法（朱氏妇科疗法）已使

用 3.9 万元，24.1 万元未使用；金银细工制作技艺已使用

6.8 万元，27 万元未使用；草编（徐行草编）已使用 42.5

万元，未使用 42.5 万元；竹刻（嘉定竹刻）已使用 32 万元，

未使用 32 万元。（3）其他。琵琶艺术（浦东派）1 个项目

因资金到位时间晚、疫情影响、筹划准备等各方原因，17.6

万元尚未使用，预计 2023 年底前执行完毕。

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经费 200 万元，已执行

96.25 万元，执行率 48%，未执行金额 103.75 万元。上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制定记录工

作方案，报经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审批同意后，2022 年 8 月

开展项目招投标工作，9 月完成全部招标及中标团队签约工

作，截至目前已拨付首款 96.25 万元。剩余款项根据文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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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图书馆相关工作要求，待项目自评估和验收通过后拨

付，预计 2023 年底前完成全部记录工作。

传承人群研培经费 210 万元，已执行 210 万元，执行率

100%。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等 4 所院校共安排 5 期研培课程，均已完成。

国家级传承人传承工作补助经费168.5万元已全部拨付

使用，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年度重点项目补助经费，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规范及要求

落实完成。

获年度一般项目经费补助的相关单位以及开展中国非

遗传承人群研培班的多所高校都按项目设立了专项资金台

账，专款专用。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做到了年初有计划，年

底有总结，并根据传承保护的需要，计划组织安排传承保护

活动，同时严格执行财务资金管理制度，按计划加以落实。

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由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具体实施。由于抢救性记录工作受疫情影响且制

作周期较长，涉及领域较广，所以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注重加

强跟踪监管，并建立专家和学术专员制度，设置记录方案预

审、中期评估、结项验收等各项重要环节，确保项目有效实

施。

国家级传承人传承工作补助经费由传承人本人用于传

承活动的开支，由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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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度重点项目补助 1 项，已完成。年度一般项目补助 25

个，18 个项目全部执行完成，6 个项目部分完成，1 个项目

暂未完成。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于 2022 年 8 月启

动，计划完成 5 名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项目均已启动，

计划 2023 年底验收结项。中国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完成研修、

培训班 5 期（次），实际完成 5 期（次），累计培训学员 116

名，生源覆盖全国各地。国家级传承人传承工作补助 80 人，

已全部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记录和保存工作成效明显，许多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存得到保存、记录和归档。非遗传播推广、传

承研习等活动持续开展，社会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渠道更具

多样化，各类传承人获得了展示、展演、教育、传承的机会

与平台，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获得感全面提升。非遗

传承人群队伍不断扩大，年轻传承人队伍不断增长。各类媒

体对非遗进行了广泛多角度的深度报道，非遗保护的社会影

响力与持续性不断增强。但受 2022 年疫情影响，部分项目

启动开展因故延迟，预计 2023 年底完成结项。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中国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参与高校、参训学员，以及学员

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对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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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反馈良好、评价积极，在自主创业、扶贫空间、乡村振兴

等各领域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非遗保护与传承活动受

益公众满意率逐年提高。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2 年度一般项目及国家级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启动较晚。获补助单位因财政资金逐级

申请、逐级下拨的流程，专项资金实际到位较迟，项目执行

进度受到影响。

下一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以本次绩效自评工作为

指引，加强对获补助区和单位的绩效目标监控管理，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进一步加快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

工程进度，尤其在实施能效方面做好监管和推进；二是针对

年度一般项目获补助单位，加强事中跟踪事后验收，确保资

金执行进度，预计所有项目到 2023 年底能全部执行完毕。

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3 年 8 月



附件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

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使用单位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478 1206.65 81.6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478 1206.65 81.64%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2021）314号）有关规定使用资金，主要用于补助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重点项目、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非遗传承人群研培活动、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等年度计划任务。

无

下达及时性
于2022年7月向市财政部门请款拨付，于2022年9月分
解下达，专项保护资金下达时间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以授权支付、国库直拨的形式拨付资金，未出现违规
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
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下达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86号）下达预算
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
调整等问题，确保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预算执行率为81.64%，专项保护资金执行准确率有待
提高。

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延期完成
。下一步将持续跟踪、加强监管
相关项目，确保资金执行进度。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2022年4月8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2年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
86号），上报预算绩效目标表。

无

支出责任履职情况
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
314号），不涉及地方配套资金。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重点项目、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记录工作、非遗传承人群研培活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传习活动等年度计划任务进行补助，推动非遗传承保护工
作。

落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重点项目、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记录工作、非遗传承人群研培活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传习活动等年度计划任务进行补助，推动非遗传承保护
工作。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人数 ≧75人 80人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人数 ≥5人 5人
拍摄工作已全部启动，受疫情影
响，预计2023年底全部完成。

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班次 ≥5期 5期

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人次 ≥100人 116人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保护任务数量 ≥25个 18个
受疫情影响，6个项目部分完
成，1个项目已启动，预计2023
年底前全部完成。

省级及以上媒体报道篇数 ≥80篇 92篇

质量指标

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合格率 ≧90% 100%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验收合格率 ≧70% 80%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补助发放到位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班结业时间 12月之前 12月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招投标完成时间 10月之前 9月

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对提升非遗传承人群技能艺能的影响 长期 长期

对增强非遗保护传承氛围的影响 长期 长期

对提升非遗社会关注度的影响 长期 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参加研修研习培训的非遗传承人群满意度 ≥90% 93%

非遗展演活动现场观众满意度 ≥90% 92%

非遗展览展示活动观众满意度 ≥90% 95%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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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关于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转移
支付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

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沪财绩〔2023〕7 号），

我局认真学习理解通知精神，全面梳理资金拨付和项目实施

情况，并编制本绩效自评报告。

2022 年度，本市共获得中央下达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2,746.00 万元。其中一般项目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与临

时存放和保护项目获得中央专项资金补助 2,000.00 万元，

重点项目 2022 年长江口二号沉船整体迁移期间周边考古清

理项目获得中央专项资金补助 746.00 万元。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2 年度国家文物护专项资金及时、完整下拨至相关项

目实施单位，资金使用规范、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

目执行，体现成效。2022 年度，中央下达本市国家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共计 2,746.00 万元，目前已执行 2,486.78 万元，

预算执行率 90.56%。

1.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与临时存放和保护项目

2022 年度项目预算数 23,435.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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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000.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21,435.00 万元），执行数

17,540.86 万元，资金结转 5,894.14 万元，预算执行率

74.85%。其中，中央财政资金预算数 2,000.00 万元，执行

数 2,00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地方财政资金预算

数 21,435.00 万元，执行数 15,540.86 万元，执行率 72.5%。

根据《关于调整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实施主

体的通知》（沪文旅〔2022〕279 号），此项目实施主体转移

至上海博物馆，现已于 2023 年 8 月签订移交协议，并移交

结转资金至上海博物馆。

2.2022 年长江口二号沉船整体迁移期间周边考古清理

项目

2022 年度项目预算数 746.00 万元（全额为中央财政资

金），执行数 486.78 万元，资金结转 259.22 万元，预算执

行率为 65.25%。2023 年项目待付款项包括结项论证会专家

费、项目审计费、财务监理费合同尾款，其中待支付财务监

理费 0.9 万元，专家费和项目审计费需等与第三方审计单位

签订合同后才能确定。上述款项支付后结余资金指标额度由

财政收回。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获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单位（上海市文物

保护研究中心）严格按照财务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专项

资金专门设立资金台账，做到专款专用。在经费使用过程中，

能做到年初有计划，年底有总结，确保项目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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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与临时存放和保护项目主要

内容为：长江口二号古船遗址从横沙水域整体迁移至上海船

厂旧址 1 号船坞内。该项目水下考古工作实施期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1 月，古船遗址整体迁移工作完成，古船

及古船文物全部安全到达。长江口二号古船文物保护和临时

考古大棚建设仍在进行中。

2022 年长江口二号沉船整体迁移期间周边考古清理项

目主要内容为：配合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工作，按方案

计划对沉船沉箱周边遗存开展水下考古清理，同时提取周边

散落遗物。该项目水下考古工作实施期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截至目前，古船遗址周边的考古清理已完成，

结项论证、财务监理和项目审计预计于 2023 年 12 月前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古船遗址周边的考古清理已完成。按照《田野考古工作

规程》，提取古船遗址周边散落文物。在时限内完成了考古

工作，但因疫情造成工作时间有较大变动导致当年预算执行

数未达到目标。

古船遗址整体迁移工作完成，古船及古船文物全部安全

到达，古船临时考古大棚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仍在进行中。

古船及古船文物全部完好，文物临时保护措施配置完成，

文物保管、古船打捞、古船运输、古船保管无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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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按原计划时间完成，及时完成各类设备的定制及购

置。

年度总成本及单项成本均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向社会公布长江口二号整体迁移工作成果，有效提

升公众考古意识，增加文化自信。水下考古和科研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

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助力滨江

生活秀带建设。项目租用崇明船只和海员，全程未发生有责

安全事故。

项目的实施促进了上海博物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并以文

物实证上海航运中心历史，助力上海航运中心建设。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完成国家文物局与市政府的工作任务，为沉船遗址

整体迁移做好准备，并协助完成沉船遗址整体迁移，项目相

关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达标。

（五）2021 年结转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上海市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算金额 1786 万

元，当年执行金额 1269.6 万元，尚未执行金额 516.4 万元。

其中，（1）2021 年度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发

掘项目未执行金额 32.4 万元，该项目 2021 年度已实施完毕，

结余资金指标额度由财政收回；（2）上海市青浦区福泉山

遗址 2021 年度考古发掘项目未执行金额 195 万元，由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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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跨年项目，195 万元结转至 2022 年继续使用，该项目

2022 年执行金额 194 万元，未执行金额 1 万元，结余资金指

标额度由财政收回；（3）上海青龙镇遗址 2021 年度考古发

掘项目未执行金额 289 万元，由于该项目为跨年项目，289

万元结转至 2022 年继续使用，该项目 2022 年执行金额 257

万元，未执行金额 32 万元，结余资金指标额度由财政收回。

项目资金未全部执行完毕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野外发

掘与室内整理暂停了 5 个多月，复工复产后，标本测试、学

术交流、专家指导等大部分工作受疫情影响也未能开展。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 年项目执行受疫情影响，海上工作周期有较大变动，

导致其他方面工作顺延。下一步，我局将指导督促上海市文

物保护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强对项目监督管理，加紧推进长江

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和资金移交，以及长江口二

号沉船整体迁移期间周边考古清理项目结项、审计等工作。

特此报告。

上海市文物局

2023年8月15日

附件：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件：

中央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文物局 资金使用单位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上海市博物馆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4697.4 18478.64 74.8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746 2486.78 90.56%

      地方资金 21435 15540.86 72.50%

      其他资金 516.4 451 87.34%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文〔2018〕178号）有关规定使用资金，按照国
家规定的补助范围和分配标准进行分配。

无

下达及时性
于2022年6月向市财政部门请款拨付，于2022年7月分解下达，专项
保护资金下达时间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将指标额度分配至资金使用单位，后续由资金使用单位通过授权支付
以及政府采购方式支付，拨付情况符合相关规定。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下达2022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教〔2022〕87号）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
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确保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2022年当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为90.56%，专项保护资金执行
准确率较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文〔2018〕178号）要求上报绩效目标表，并按
照管理办法做好绩效管理及评价工作，绩效目标基本实现。

无

支出责任履职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理的意见
（财教〔2020〕244号)执行，统筹中央财政下达的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和地方自有财力，落实中央和地方的资金管理责任。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长江口二号古船遗址从横沙水域整体迁移至上海船厂旧
址1号船坞内。配合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工作，对沉
船沉箱周边遗存开展水下考古清理，并提取周边散落遗
物。

完成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配合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工作，按方案计
划对沉船沉箱周边遗存开展水下考古清理，同时提取周边散落遗物。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古船遗址整体迁移工作完成率 100% 100%
古船及古船文物安全到达率 100% 100%
完成古船遗址周边的考古清理 100% 100%

质量指标

古船及古船文物完好率 100% 100%
文物临时保护措施配置完成率 100% 100%

文物保管、古船打捞、古船运输、古船
保管安全事故数

0 0

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满足古船遗址周边散落文
物考古提取要求

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
程》，提取古船遗址周
边散落文物。

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完成及时率 按时间计划完成100% 100%

各类设备定制或购置及时率 按时间计划完成100% 100%

预计2022年4月至7月完成考古清理工
作

120天 6月至11月
因疫情造成工作时间有较大
变动

成本指标

年度总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年度实际总成本/年度总
预算≤100%

＜100%

单项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单项成本/该项预算≤
100%

＜100%

整体迁移期间周边考古清理 746万 486.78万

受疫情影响相关工作滞后，
预计2023年12月前完成结项
论证、财务监理和审计等工
作并支付费用，结余资金额
度由财政收回。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增加就业途径和机会
租用当地船只和海员，参
与水下考古扫测

租用崇明船只和海员参
与项目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提升上海市杨浦区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助力滨江生
活秀带文化建设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助力滨江生活秀带
建设

有责安全事故数 0 0

提高公众考古意识，增强上海文化自信
适时向社会宣布长江口二
号沉船工作成果，普及文
物保护理念

阶段性向社会公布长江
口二号整体迁移工作成
果，有效提升公众考古
意识，增加文化自信。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博物馆事业可持续发展 满足 满足

打造上海文化地标，推动长江口二号古
船博物馆建设

能够传承上海航运历史，
对博物馆发展和城市文化
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助力
上海打造航运中心。

以文物实证上海航运中
心历史，助力上海航运
中心建设。

增强相关水下考古调查技术与学术研究 提升水下考古和科研水平
水下考古和科研水平显
著提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周边群众满意程度 ≥90% 10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100%

完成国家文物局与市政府的工作任务
为沉船遗址整体迁移做好
准备

协助完成沉船遗址整体
迁移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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